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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碼
	條號
	原條文內容
	補充公告內容
	調整說明

	合建開發申請須知
P.4
	6.1.4.2
	6.1.4.2.1申請書
6.1.4.2.2申請保證金繳納證明文件
6.1.4.2.3價格文件
6.1.4.2.4毗鄰土地整併計畫摘要表（如有）
6.1.4.2.5合建開發計畫書
	6.1.4.2.1申請書
6.1.4.2.2申請保證金繳納證明文件
6.1.4.2.3價格文件
6.1.4.2.4毗鄰土地整併計畫摘要表（如有）
6.1.4.2.5容積移入切結書（如有）
6.1.4.2.6合建開發計畫書
	新增附件。

	合建開發申請須知
P.10
	-
	附件13：毗鄰土地整併計畫摘要表
附件14：申請書件自主檢查表
	附件13：毗鄰土地整併計畫摘要表
附件13-1：容積移入切結書
附件14：申請書件自主檢查表
	新增附件。

	合建開發契約書
P.4
	4.4.3
	4.4.3就本案甲方分得之建物其水電、電氣、電信及汙水管線等工程之申請，由乙方洽請相關事業單位辦理，該工程之申辦接管至完成交屋予甲方前之費用及其衍生費用，均由乙方負擔。
	4.4.3就本案甲方分得之建物其水電、電氣、電信、瓦斯及汙水管線等工程之申請，由乙方洽請相關事業單位辦理，該工程之申辦接管至完成交屋予甲方前之費用及其衍生費用，均由乙方負擔。
	新增「瓦斯」項目。

	合建開發契約書
P.5~6
	5.3.2
	5.3.2乙方承諾甲方於本案基地興建之房屋與車位應獲配權利價值=開發後房地總價值╳乙方承諾權益分配比率百分之○○.○○（不含容積移轉）╳乙方承諾非事業用地容積貢獻比率百分之○○.○○（不含容積移轉）╳調整係數












1. 開發後房地總價值係指在未申請容積移轉或公益性回饋或增額容積獎勵之情形下，本案基地開發後可供分配之各戶房屋與車位價值之總計（即不含容積移轉或公益性回饋或增額容積獎勵之權利價值）。
2. 「乙方承諾非事業用地容積貢獻比率（不含容積移轉）」即乙方於本案申請須知之「附件13毗鄰土地整併計畫摘要表」中填載之「申請人承諾非事業用土地容積貢獻比率G%（不含容積移轉）」。







3. 「調整係數」應依下列約定辦理：
(1) 若本案建造執照所載之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大於或等於○○.○○平方公尺時，調整係數為100%。
(2) 若本案建造執照之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小於○○.○○平方公尺時，則調整係數=○○.○○平方公尺/建造執照所載之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
	5.3.2乙方承諾甲方於本案基地興建之房屋與車位應獲配權利價值=A+B
A=開發後房地總價值╳〔(允建容積樓地板-容積移轉樓地板)/允建容積樓地板〕╳乙方承諾權益分配比率百分之○○.○○（不含容積移轉）╳乙方承諾非事業用地容積貢獻比率百分之○○.○○（不含容積移轉）╳調整係數
=○○元 × 〔(○○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 × ○○.○○% × ○○.○○% × 調整係數 = ○○元。
B=開發後房地總價值×(容積移轉樓地板/允建容積樓地板)×乙方承諾申請容積移轉分配比率×乙方承諾非事業用土地容積貢獻比率（不含容積移轉）
=○○元 × (○○平方公尺/○○平方公尺) × ○○% × ○○% = ○○元

1. 開發後房地總價值係指分屋協議書所載各戶房屋與車位價值之總計。



2. 「乙方承諾非事業用地容積貢獻比率（不含容積移轉）」即乙方於本案申請須知之「附件13毗鄰土地整併計畫摘要表」中填載之「申請人承諾非事業用土地容積貢獻比率G%（不含容積移轉）」。
3. 「乙方承諾申請容積移轉分配比率」即乙方於本案申請須知之「附件13-1容積移入切結書」中填載之「申請人承諾申請容積移轉分配比率」。
4. 容積移轉樓地板指乙方申請容積移轉，依各縣市容積移轉許可函、增額（加）容積申請所增加之樓地板。
5. 「調整係數」應依下列約定辦理：
(1) 若本案建造執照所載之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大於或等於○○.○○平方公尺時，調整係數為100%。
(2) 若本案建造執照之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小於○○.○○平方公尺時，則調整係數=○○.○○平方公尺/建造執照所載之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
	依農田水利署最新範本補充容積移入等相關計算方式。

	合建開發契約書
P.8
	6.2.3
	6.2.3乙方應於經甲方同意其建築規劃設計書圖文件草案之次日起算120日內取得本案之建造執照，但如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無法於前開期限內取得建造執照，乙方得於取得甲方書面同意後，按甲方同意之延長期限，延長取得本案建造執照之申請期限。
	6.2.3乙方應於經甲方同意其建築規劃設計書圖文件草案之次日起算180日內取得本案之建造執照，但如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無法於前開期限內取得建造執照，乙方得於取得甲方書面同意後，按甲方同意之延長期限，延長取得本案建造執照之申請期限。
	依6.2.1規定應於設計草案經甲方同意後90日內請照，再依6.2.3規定應於甲方同意後120日取得建照，自申請至取得建照僅30日，爰調整6.2.3為180日內取得建照。

	合建開發契約書
P.21
	16.6
	16.6終止契約
因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之發生，對本契約之一部或全部履行所造成之損害或影響過鉅，致無法於本契約本條第三項第二款事件認定書面通知之次日起算90日內達成協議並回復本契約之履行時，雙方得協商合意終止本契約之一部或全部。
	16.6終止契約
[bookmark: _GoBack]因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之發生，對本契約之一部或全部履行所造成之損害或影響過鉅，致無法於本契約第16.4.2條事件認定書面通知之次日起算90日內達成協議並回復本契約之履行時，雙方得協商合意終止本契約之一部或全部。
	文字誤植。

	合建開發申請須知附件
	附件3
	三、興建規劃設計原則
(一)店舖及住宅設計原則
1. 本工程耐震設計強度之建物耐震係數須達1.0級以上及建材設備等級應以第二級以上為原則。
	三、興建規劃設計原則
(一)店舖及住宅設計原則
1. 本工程耐震設計強度之建物耐震係數須達1.0以上及建材設備等級應以第二級以上為原則。
	文字誤植。

	合建開發申請須知附件
	附件13-1
	-
	附件13-1容積移入切結書
	新增附件。

	合建開發申請須知附件
	附件14
	附件14申請書件自主檢查表
[image: ]
	附件14申請書件自主檢查表
[image: ]
	新增「附件13-1容積移入切結書」檢查項目。

	合建開發契約書
P.46
	附件5
	第一條：甲方應獲配權利價值
甲方應獲配權利價值依下列公式計算為○○元。

甲方應獲配權利價值=
開發後房地總價值╳乙方承諾權益分配比率百分之○○.○○（不含容積移轉）╳乙方承諾非事業用地容積貢獻比率百分之○○.○○（不含容積移轉）╳調整係數












說明：
1. 開發後房地總價值係指在未申請容積移轉或公益性回饋或增額容積獎勵之情形下，本案基地開發後可供分配之各戶房屋與車位價值之總計（即不含容積移轉或公益性回饋或增額容積獎勵之權利價值）。
2. 「乙方承諾非事業用地容積貢獻比率（不含容積移轉）」即乙方於本案申請須知之「附件13毗鄰土地整併計畫摘要表」中填載之「申請人承諾非事業用土地容積貢獻比率G%（不含容積移轉）」。

3. 「調整係數」應依下列約定辦理：
(1) 若本案建造執照所載之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大於或等於○○.○○平方公尺時，調整係數為100%。
(2) 若本案建造執照之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小於○○.○○平方公尺時，則調整係數=○○.○○平方公尺/建造執照所載之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
	第一條：甲方應獲配權利價值
甲方應獲配權利價值依下列公式計算為○○元。

甲方應獲配權利價值=A+B
A=開發後房地總價值╳〔(允建容積樓地板-容積移轉樓地板)/允建容積樓地板〕╳乙方承諾權益分配比率百分之○○.○○（不含容積移轉）╳乙方承諾非事業用地容積貢獻比率百分之○○.○○（不含容積移轉）╳調整係數
=○○元 ×〔( ○○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 ○○% × ○○%× 調整係數=○○元

B=開發後房地總價值╳(容積移轉樓地板/允建容積樓地板)╳乙方承諾申請容積移轉分配比率╳乙方承諾非事業用土地容積貢獻比率（不含容積移轉）
=○○元 × ( ○○平方公尺/○○平方公尺) × ○○% × ○○%=○○元

說明：
1. 依附件5-1開發後可供分配之各戶房屋與車位總權利價值（即開發後房地總價值）共計○○元。


2. 「乙方承諾非事業用地容積貢獻比率（不含容積移轉）」即乙方於本案申請須知之「附件13毗鄰土地整併計畫摘要表」中填載之「申請人承諾非事業用土地容積貢獻比率G%」。
3. 「調整係數」應依下列約定辦理：
(1) 若本案建造執照所載之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大於或等於○○.○○平方公尺時，調整係數為100%。
(2) 若本案建造執照之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小於○○.○○平方公尺時，則調整係數=○○.○○平方公尺/建造執照所載之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
	依農田水利署最新範本補充容積移入等相關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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